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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26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6 月 19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控股股东东莞市正业实

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正业实业”）与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

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盛投资”）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和《表

决权委托协议》，正业实业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 79,442,170 股公司

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21.25%）转让给合盛投资，同时将 30,682,983

股公司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8.22%）在股权转让过户登记之日起 6

年内无条件、独家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给合盛投资。交易完成后你公司

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合盛投资，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

监督管理委员会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说明以下问题： 

1. 请结合“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30 日内依法推动上市公司董事

会、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改选，董事会成员共 9 名，正业实业应

当保证合盛投资提名并获选的董事不少于 6 名且董事长由合盛投资

提名的董事担任，另上市公司增设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岗位并由正业实

业提名的董事担任，监事会成员共 3名，除职工代表监事 1 名外，正

业实业应当保证合盛投资提名并获选的监事为 2 名”等协议约定，依

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八十三条论述表决权

委托双方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，如否，请提供证明材料，并结合持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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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、董事会席位等详细说明认定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依据及其合

理性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本次协议转让价格为 11.32 元/股，较转让前一个交易日收盘

价 9.84 元溢价 15.04%。正业实业拟转让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且被司

法冻结。请说明： 

（1）股份转让价格的确定依据，并结合上市公司基本面情况说明

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。   

（2）正业实业解除质押、冻结的具体安排，本次协议转让是否存

在法律障碍，是否违反相关股份限售及承诺的情形。请律师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3. 公告显示，正业实业承诺上市公司 2021-2023 年累计净利润不

低于 4.5 亿元，且每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扣非

净利润”）不低于 1 亿元，承诺期满如累计净利润低于 4.5 亿元，或

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低于 3 亿元，正业实业应当按照与净利润或扣除

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差额（以孰高为准）乘以 21.25%，向合盛投

资补偿。请说明： 

（1）结合本次交易后公司的控制权、经营管理权归属情况等说明

正业实业作出业绩承诺的合理性，结合你公司近三年的经营业绩说明

上述业绩承诺是否合理、谨慎、客观，是否存在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

的事项，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请充分提示风险。 

（2）承诺净利润、扣非净利润是否包括少数股东损益金额，补偿

期限安排，以股份补偿时如何确定股份价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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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协议同时约定上市公司 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

净利润不能为负数。请说明作出该项约定的原因，是否为本次股权转

让的前提条件，以及该约定的具体违约责任及补偿安排。 

4. 公告显示，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约定，表决权委托期限为股份

过户登记至合盛投资名下之日起至满 6 年，若上市公司 2021-2023 年

三年累计净利润低于 4.5亿元，或三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

净利润低于 3 亿元的，则委托期限自动延长至满 10 年。如果因正业

实业的原因导致表决权委托权利的授予或行使无法实现（包括但不限

于被共有权利人撤销、股份被转让或被强制执行、表决权委托违反对

其有约束力的法律、合同、协议或承诺等），且使合盛投资丧失对上

市公司控制权的，则视为正业实业重大违约，合盛投资有权单方面解

除协议，且正业实业应向合盛投资赔偿因此而导致的全部损失。请说

明： 

（1）结合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、涉及诉讼及股份

被司法冻结等情况，充分说明表决权委托是否存在无法履约风险。 

（2）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是否互为前提条件，

如其中一项协议无法履行，另一协议是否正常履行。 

（3）约定附条件自动延长表决权委托期限的原因，是否合法有效，

如按照协议补偿后是否自动延长至满 10 年。 

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5. 请说明你公司目前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《创业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第 4.2.5 条规定的尚未清偿对公司的债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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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占用、尚未解除公司为其违法违规提供担保、尚未履行完毕的承

诺等情形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6. 请补充说明合盛投资未来 12个月内对公司资产、业务、人员、

组织结构、公司章程等进行调整的计划，对公司经营、投资计划等可

能产生的影响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7.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6 月 23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1 日 

 

 


